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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芳

虽然都住顶层，但邻居陈先生家因是复式
结构，故高出王女士家一层。不料陈先生竟在
顶层墙壁另开一门，将王女士家楼顶天台建成
了私家“空中花园”，池塘、水榭、花坛、菜
地一应俱全。这一行为让王女士大为不满，她
担心楼顶隔热层和防水层被破坏，给自家房屋
安全造成威胁。三年多来，王女士曾多次与陈
先生沟通此事，但均无果而终。不得已，近日
王女士致电本报编辑部求助，希望借助舆论监
督的力量，还法律一个尊严，还她一个公道。
记者就此实地展开调查。

自家楼顶成邻居私家花园

王女士家住济南市历下区中联花园小区14
号楼2单元501、601，为双层复式结构。楼顶为
开阔的大平台，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是该楼
2单元和3单元楼的连接处。邻居陈先生住同一
栋楼3单元501、601、701，为三层复式结构，故
高出王女士家一层。

三年前，王女士举家入住中联花园小区，
与已经在此居住十多年的陈先生成为邻居。入
住后没多久，王女士发现自家洗手间通风不
畅、常有异味，怀疑是通风管道堵塞所致。她
便联系小区物业一起到楼顶查看。这不看不要
紧，一看吓一跳：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
家楼顶早已“别有洞天”，池塘、水榭、藤
架、花坛、菜地、石子儿小径，一应俱全，俨
然变成了邻居的私家“空中花园”。

这种私搭乱建，让王女士很是不安：“虽
然暂未造成房屋漏水，但会破坏楼顶隔热层和
防水层，影响房屋居住的舒适感，还会增加楼
基承重，给整栋楼带来安全隐患。”

此后，王女士和家人曾多次找陈先生理
论，可陈先生却表示，他的这个楼顶花园已经
建起来10多年了，“没出现过问题”，他当初
使用楼顶天台“是经过开发商允许的”。可当
王女士要求看看开发商同意建天台花园的证据
时，陈先生却拒绝出示。

王女士认为，楼顶属于业主共有。对于大

家共有的楼顶，邻居陈先生作为业主之一养几
盆花、放几件东西无可厚非，但建起池塘、搭
起水榭，将整个楼顶建成私家花园就“不合适
了”。“一想到头顶上有那么大一个池塘，就
觉得心里不舒坦。”

业主称建花园曾获开发商允许
10月16日，记者来到济南市中联花园小

区，实地探访14号楼楼顶的“水榭花园”。沿
着14号楼3单元楼梯拾级而上，刚到四楼，就被
一扇上了锁的铁门封住了去路。楼内其他业主
表示，该铁门正是楼上501业主陈先生所设。
“铁将军”把守楼梯口，除了陈先生及其家人
外，其他人都只能上到四楼，五楼及以上区域
成了陈家“专属地盘”。

记者多次拍打铁门并按压门铃，均无人回
应。有业主表示，平时并不常见陈先生本人在
此出入，有段时间两位老人曾在此居住，但最
近也很少露面。

记者登上14号楼以南的一栋楼的楼顶远远
观察发现，陈家七层东墙上，除了一扇窗户
外，还开了一个门。门外，搭起木架，爬满藤
蔓植物。再往东，是一片开阔的平台，铺成石

方、石子儿路面。一个十几平方米大、30公分
深的池塘，位于花园中央。蓝色池壁，绿色池
水，上搭木桥，一侧建有水榭游廊，周围分布
着大小不一的花坛、菜地。时值深秋，草木初
现衰枯迹象，只有一池秋水格外醒目。远远看
去，该花园同时使用了陈先生、王女士两家屋
顶，而这个池塘，正好位于王女士家楼顶。

记者电话联系到陈先生。他解释说，该花
园已经建成十多年了，初建时曾和开发商进行
沟通，所建设施“没有超过楼体承重范围”。
他父母几年前曾在此居住，确实曾用池塘养
鱼。但自从新搬来的王女士提出抗议，“两位
老人就不再往池塘放水了”。两年前，他父母
移居他处，他自己由于工作原因不经常在家，
“现在池塘里的水都是自然蓄积的雨水”。陈
先生表示，这个花园实际上已经无人打理，如
果邻居坚决反对，他“会动手拆除”。

开发商否认曾同意建花园
10月16日，记者辗转得到一份陈先生与开

发商——— 山东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中联C区14号楼3单元501、601、701室合同补
充说明》。这份签订于2000年10月的合同明确

规定，对于陈先生所购房屋楼顶平台部分，陈
先生应“正确合理使用”。“不得乱摆乱放及
进行任何搭、改、建。摆放物品及绿化应严格
征得甲方(记者注：山东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不能超出盖楼设计
承重)”。可目前的事实是，陈先生不仅在自家
楼顶搭建木架、花园，还占用邻居楼顶修建了
池塘。

记者找到小区开发商的一位负责人。该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作为开发商，中联房产从未
书面同意任何业主在楼顶建设私家花园。他希
望王女士和陈先生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沟通，
“毕竟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记者又联系到该小区物业——— 山东中联物
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王女士曾多次反映14号楼楼顶建花园一事，物
业现场查看后，发现楼顶花园确实存在。他们
也曾多次与业主陈先生进行沟通，但作用不
大。“物业只能进行劝说，对此类违法建筑并
没有强制拆除的权力。”

记者咨询律师了解到，楼顶属于公共空
间，一般没有产权。根据《物权法》规定，屋
顶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部分，它和楼
梯、外墙一样，不属于任何业主住宅的专有部
分，一般推定归全体业主共有。《物权法》第
70条规定：“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城乡规划法》也明确规定：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
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必须经过规划主管部门审批。”若业主私
自在屋顶天台搭建建筑物或附着物，则属于违
法建筑。若进一步侵占邻居屋顶，对邻居造成
不良影响，则涉嫌侵犯邻居的不动产相邻权。

对此，王女士要求陈先生拆除她家屋顶上
的花园并恢复原貌，重做隔热层、防水层。由
于暂无证据证明该楼顶花园给自家房屋造成损
害，王女士尚未要求经济赔偿。

在本报展开调查后，双方已经同意“坐下
来好好谈谈”，且已进行了初步沟通。目前，
该事件正在协商解决过程中。能否合法合理圆
满得以解决，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也欢迎广
大读者畅所欲言，积极参与到对此事的讨论与
评判之中。

手机号为1890……的读者反映：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文坪
路的文疃镇和坪上镇交界处，设置了
一个2 . 2米的限高架，老百姓的收割
机、拉庄稼的农用车、花生脱壳机、
小麦脱粒机、农村结婚拉嫁妆的婚车
等都无法通过，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多次向相关部
门反映此事，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国家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公路工程技
术标准》中规定，三级、四级公路的
限高标准为4 . 5米。文坪路是一条符合
国家四级公路标准的公路，限高应该
在4 . 5米以上。恳请相关部门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合理设置限高架，为百姓
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临港经济开发区公路

限高架太低
严重影响交通

楼顶“水榭花园”：乐了自己，恼了邻居

谁动了我家屋顶？

核心提示 济南的王女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家楼顶却早已“别有洞天”，池塘、水榭、藤架、花

坛、菜地、石子儿小径，一应俱全，俨然变成了邻居的私家“空中花园”。

记者咨询律师了解到，若业主私自在屋顶天台搭建建筑物或附着物，则属于违法建筑。若进一步侵占邻

居屋顶，对邻居造成不良影响，则涉嫌侵犯邻居的不动产相邻权。

■ 记者调查

随着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工作力度的
加大，“四风”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
而，基层公款吃喝等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比如，订餐时，宴请者一般会选择
比较隐蔽的农家小院，饭店会很默契地不
再登记单位名称；就餐时，一般不会再开
公车，即使有公车也会遮挡车牌；遇到大
规模豪华宴请的情况，也往往会被组织者
划成若干个小团体、分而治之……这些新
变化被大家通俗地称为“低调的奢华”。

“低调的奢华”，说明奢靡之风日趋
隐蔽化、复杂化，由“明目张胆”转向
“暗度陈仓”，由“大张旗鼓”转向“掩
人耳目”。虽然与以前相比，表现形式有
所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都
背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掉
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只不过
“低调的奢华”在现实中更具欺骗性、迷
惑性。其实，“转入地下”的公款吃喝、
“另辟捷径”的高额消费，虽然可以暂时
躲过上级的检查、逃过上级部门的审批，
但却瞒不过群众和社会监督的眼睛。

“低调的奢华”虽然只发生在少数机
关和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但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关注度极高，其影响和危害不容
小觑。为了逃避监督和惩治，隐藏起来的
“低调”不仅不“低”，各项支出和浪费
反而会更高，消极的示范效应甚至更坏更
大。同时，对这种“低调的奢华”如何惩
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还是
“锲而不舍、彻底根除”？反映出我们党
对待“四风”的态度和决心。如果听任这
种“低调的奢华”私下泛滥而不加控制，
必将更加败坏党风政风、破坏党的形象和
公信力。

“低调的奢华”当然有人情世故的影
响，但更主要的还是自身要求不严格、监
督不到位所致。因此，根治“低调的奢
华”，还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按
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树立绿色消
费、崇俭戒奢的文明新风，让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成为一种工作养成、一种生活习
惯。其次，要强化制度约束。不断加强党
纪、政纪和法律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特别是在“三公消费”领域，查
缺补漏，完善制度，进一步科学化、规范
化。同时，强化群众的监督权和话语权，
一经发现顶风而上、“低调奢华”的问
题，严肃追究、严格处理，形成良好的监
督惩处机制，使“低调的奢华”失去生存
的环境。

□泰安市读者 苏丽丽

警惕“低调的奢华”

六层楼顶的“空中花园”，池塘、水榭、花坛应有尽有。 □记者 肖芳 报道

荡涤“四风”

□ 本报记者 鲍青

广饶县大王镇的北辛村、东张庄村，道路
宽阔笔直，路面一尘不染，找不到一丁点儿的
垃圾踪影。但在村庄外围，随意丢弃的垃圾却
随处可见，两村交界处，更有一座面积广大、
卫生恶劣的垃圾场存在多年。村民们说，东南
西北的垃圾都往这边扔这边倒，平时垃圾场散
发出的酸臭味弥漫扰民。而一旦场内焚烧垃
圾，刺鼻的味道四散开来，让人头晕眼花。

令人奇怪的是，多次的乡村环境综合治
理，缘何对这个垃圾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在接到当地民众的不断举报后，10月12日记者
赶赴实地一探究竟。

“就村里干净有啥意思”

自全省“乡村文明行动”开展至今，广饶
县大王镇北辛村、东张庄等乡村，村中修起了
水泥硬化路，村委会给配备了环卫工人，村里
再也见不到垃圾的踪影。甚至有些村庄，墙面
还涂刷了黄色油漆，显得整齐划一非常美观。
村民们表示，“环境比从前干净得不是一点半
点儿”。

称赞之余，多位村民也表达了某种“不以
为然”的情绪。北辛村李大爷说：“就村里干
净有啥意思？你去村北看看，就知道啥叫表里
不一、形式主义了。”记者不禁生疑，村北究
竟藏着何种玄机，令村民态度陡然生变？

沿主干道往北行约百米，视线被一堵高高
的墙壁截断。村民说，这堵墙用处不大，属于
刻意修筑，为的是不让村民特别是上面来检查
的领导们，看见墙后面“肮脏不雅的东西”。
绕过这堵“隔目墙”，天翻地覆的环境变化令
记者诧异。与北辛村处处整洁迥异，这里是处
处肮脏。灰尘弥漫布满各处角落，塑料袋散落
在草地树木之间。草地尽头，一座规模巨大的
垃圾场堵住去路。附近的村民开玩笑说：“这
座垃圾场壮观吧，没见过吧？”放眼望去，垃
圾场在一座面积超过10亩的大坑边缘，大坑系
多年前砖窑厂取土烧砖所致。“后来国家不准
烧粘土砖，砖窑厂倒闭了，但大坑还在。”村
民们将大坑“变废为宝”，生活垃圾多丢弃在
此。日积月累后，呈现记者眼前的，是种类繁

多的垃圾杂乱堆放在大坑边缘，数量巨大；风
吹日晒后腐败发酵的刺鼻臭味，从四面八方钻
入人们鼻孔；走进垃圾场，便见成千上万只蚊
蝇盘旋嗡鸣，稍有动静就朝人侵袭而来。村民
们说，这里实在是“脏得不能再脏，差得不能
再差，乱得不能再乱了”。

有如此肮脏的垃圾堆作伴，难怪村民们慨
叹，“村庄环境再干净有什么用？”村庄清理
得再干净，村周边却垃圾臭气熏天，怎能称得
上“美丽乡村”？

垃圾堆蚊蝇飞舞，成祸害之源

“隔目墙”挡得住视线，却挡不住臭味对
生活的侵扰。北辛村的李大妈说，村委会为了
不让人们看见大垃圾场，在路首建了这么一堵
墙。但“垃圾堆的臭味，是堵墙能轻松挡住的
吗？”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根本打消不了村
民的不满。

李大妈说，平时有风的时候，臭味就会随
风飘到村里来。因为垃圾堆处在数个乡村的中
央，无论刮什么风，总有乡村会不幸中招受到空
气污染。而一旦开始焚烧垃圾，黑色的燃烧物借
助火势，飘散到村中好多角落，刺鼻臭味越墙而
过，让村民深受其害。村民反映：“工厂也把
垃圾往那运，时常就会烧垃圾，烧起来火苗特别
高，隔着墙也能看见，味儿就更厉害了。”

除了垃圾的臭味和焚烧垃圾的危害，村民
也担心有人会传播病菌。原来，与垃圾场相伴
的，有常年在此的拾荒者。一旦有垃圾来此倾
到，拾荒者便会蜂拥而上，用工具或徒手在垃
圾堆里翻捡，完全不顾个人卫生。记者看到，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佝偻着腰，在垃圾堆里
拾掇着。另外两人脸上和身上都布满了黑糊糊
的油腻，像是刚从煤窑里出来。问及对身体的
戕害，他们只是笑笑并未多少言语。沉默之
后，老奶奶捡起一个塑料瓶，自言自语地说：
“再脏也要捡，卖钱啊。”虽蚊蝇爬满双手，
她也毫不在乎。村民说，遇到拾荒的人，他们
都躲得远远的。“天天在垃圾堆里，谁知道能
感染什么病。”村民们一直担心，有些病菌是
不是无形中已经传染开了。

另外，不止一位村民说，环卫工人们清理
的垃圾，一般会直接倒入垃圾场。记者采访
时，恰巧看见一位环卫工将装载的垃圾倒入了

垃圾场里。“城乡环卫一体化”，在这里的现
实版本却是将村内垃圾与附近工厂的工业垃
圾，直接拉到大坑里，在这里集中堆放“处
理”。而所谓的“处理”，也无外乎拾捡与焚
烧两种。

总而言之，这个规模庞大、卫生恶劣的垃
圾场，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祸患之源。蹊跷的
是，多次开展的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却对这个
垃圾场“手下留情”，甚至放任不管。

不彻底清理难脱形式主义之嫌

规模庞大的垃圾场，处在“乡村文明行
动”的风口浪尖，还能避过浪头，纹丝不动稳如
泰山，这和当地个别主管部门的放任不管密切相
关。有的村民偷偷告诉记者，凡是敢来此排污
的，都是送过礼的。“不交污染费，谁让你排
污？”

记者了解到，大王镇投入巨资，进行乡村
环境的绿化美化。然而记者此番调查，却发现
活动不仅存在死角，还是个巨大的死角。将村
民生活的村庄环境打扫干净，貌似完成了上级
分配的任务。而对于近在咫尺规模庞大的垃圾
场，执行者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甚至还大
费周章修墙以遮人耳目。也难怪村民们直斥这
种现象是“表里不一、形式主义”。

村民们盼着，这个危害一方的垃圾场能早
日彻底被清理。他们表示，如果可以，他们宁
愿用“乡村环境”来交换，“村里环境差一点
儿没事，最重要是这个巨大的垃圾场得消失”。

广饶县大王镇北辛村、东张庄

村里很干净 村外脏乱差

在臭气熏天蚊蝇盘旋的垃圾场上，3名
拾荒者正在挑选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 鲍青 报道

核心提示 在广饶县大王镇北辛村、东张庄等乡
村，村中修起了水泥硬化路，村委会给配备了环卫工人，
村里再也见不到垃圾的踪影。然而，一些村民对此却“不
以为然”。北辛村李大爷说，“就村里干净有啥意思？你
去村北看看，就知道啥叫表里不一、形式主义了”。记者
来到北辛村北边，绕过一堵当地刻意修建的“隔目墙”，
一座超大的“天然”垃圾场赫然在目——— 污浊不堪，臭气
熏天。除垃圾的臭味和焚烧的危害外，村民们更担心拾荒
者会引发病菌的传播。

““脏脏乱乱差差””举举报报热热线线电电话话：：
00553311--8866558833447777

这个“空中花园”，在六层楼顶已经存在
了10多年。 □记者 肖芳 报道

《大众日报》10月1日第一版右边
栏第一条，刊发《西沙海域多艘船只
遇险74人失踪》一文。全文一共有4个
自然段，但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是这
样写的：“……我海上搜救、渔政、
海警、海军等救援力量已紧急赶往事
发海域全”。读至此时，方才发现本
文没有结尾，“全”后面还有什么内
容？不得而知。

该文尽管是新华社发的稿件，但
作为党报在删减刊用时，应该“善始
善终”，不能让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

□济南市六里山路一位老订户

《大众日报》编辑部：
日前，我到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

一家建设银行存钱。一进门，大堂的
女工作人员马上迎了上来，当得知笔
者要存款时，她很热情地给我介绍各
种各样的理财产品。这种不行，换那
种；那种不行，再换一种。并拿来各
种理财产品的说明书详细介绍，给人
一种“你要不买誓不罢休”的架势，
并说“现在储户都购买理财产品”，
“没人储蓄了”……一直介绍到我排
上号要办理转存手续，该工作人员见
我实在不动心，才转身离去。

这名工作人员刚走，柜台里给我
办理业务的女工作人员又开口了：
“你买我们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吧，
定期三年，保本增值……”唉！这两
名银行工作人员说得我晕头转向，最
后都不知道该办理哪种业务好了。

应该说，银行理财产品多，储户
选择性大，工作人员服务热情高，这
本是件好事儿。但是，热情服务要适
度。除银行的正常储蓄、国债等业务
外，其它的任何理财产品都有一定的
风险性。银行工作人员在介绍各种各
样的理财产品时，一定要客观公正，
既要介绍收益率，也要说明风险性，
切不可为了自己的一点儿私利，一味
盯着储户只介绍某些理财产品好的一
面，这不是在忽悠储户吗？在此，希
望银行工作人员在给储户介绍各种各
样的理财产品时，一定要适度，把选择
权交给储户自己。再者，银行工作人员
有不厌其烦地给排队办业务的储户，
热情介绍各种理财产品的工夫，真不
如回到柜台内安心为储户办理业务，
减少储户排队等候时间来的实际。

□济南市热心读者 宋振东

银行推销理财产品
莫太“热情”

删减应“善始善终”

9月18日：16版《王李该有这段
“姻缘”》，文中第2栏第3行“……
发出的‘微薄，最耐人寻味’。”
“微薄”应为“微博”。

□济南市热心读者 李惠东
9月18日：3版《山东电子商务追

赶B2B班车》，文中第1栏倒数第7行
“……商品交易所迁址天津渤海新区”，
“渤海新区”应为“滨海新区”。

7版《诉前协调让“民”自觉
“官”自纠》，文中第2段最后1句
“最终以原告撤拆结案”，“撤拆”
应为“撤诉”。

9月17日：9版《济南成全国首个
BRT网络化城市》，文中最后1段第1
行“……今年由美国非盈利机构保尔
森中心”，“非盈利机构”应为“非
营利机构”。

□无棣县热心读者 千意

读者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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